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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30） 

 

澄清公告－  

涉及本集團礦業資產之訴訟  

 

茲提述（a）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有關本公司收購晉翹 60%已發行股本及

股東貸款（「該收購」）之公告（「收購公告」）；及（b）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

十五日均與礦業資產有關而由王華清和黃隨雲（「第一項民事裁定原告」）所取得的第一項

民事裁定，以及由河南桂圓所取得的第二項民事判決及執行裁定書之公告（「訴訟公

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訴訟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據稱轉讓銀地礦業 90%股權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提供更新資料，根據本公司及其法律顧問於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

總局所管理的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官方網站進行公開記錄搜索顯示，由金富源礦業持

有的銀地礦業 90%股權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據稱被轉讓予河南桂圓名下（「據稱轉

讓」），本集團可能自此暫時失去對採礦分部整體營運和所有礦業資產的有效控制。 

 

誠如訴訟公告所披露，本公司目前擬向包括河南桂圓等展開民事法律行動追討收回銀地礦業

90%股權，以及對懷疑於據稱轉讓中進行非法活動的個人或實體提出刑事申訴。根據本公司

目前取得的初步法律意見（但仍有待進一步調查事實情況及進一步法律意見），儘管本集團

可能暫時失去採礦資產之控制權，本集團仍應有足夠證據基礎支持其展開法律行動以收回礦

業資產。然而，一但本集團最終無法收回礦業資產，本集團可能就其於礦業資產中的投資蒙

受重大損失，然則損失礦業資產預期對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毛利則相對來說只有小至中等的影

響。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就民事訴訟及刑事投訴的狀況發出進一步公告。 

 



有關晉翹集團的股權架構的澄清 

 

誠如收購公告所披露，以及根據公司記錄，緊接該收購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完成後直至二

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晉翹的股權由本公司、劉梓強先生（「劉先生」）及偉昇有限公司

（「偉昇」）分別持有 60%、20%及 20%。另根據本公司所得資料和所知，偉昇的 100%股

權均由王振忠先生持有。根據公司記錄，偉昇當時持有的晉翹 20%股權其後於二零一一年七

月二十五日轉至劉梓強先生名下。 

 

因此，緊接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的據稱轉讓前，晉翹集團的股權架構理應如下︰ 

 
 

有關銀地礦業 90%還是 95%權益的差異的澄清 

 

茲提述訴訟公告中「第二項民事判決及執行裁定書」一節，當中提到河南桂圓可能曾於訴訟

中向鄭州法院提出指控，指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股權收購協議，乃與河南桂圓

（作為轉讓人）將銀地礦業「95%股權」轉讓予金富源（作為受讓人）有關。 

 

茲提述本公告所載的晉翹集團股權架構。本公司謹此澄清，根據本公司的記錄及公開記錄顯

示，金富源自該收購起直至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六日期間的所有有關時間均僅為銀地礦業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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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的登記持有人。至於河南桂圓為何向鄭州法院指控金富源持有銀地礦業「95%股權」，

本公司並不知悉其原因。假如本公司於日後民事訴訟和刑事投訴中發現任何有關銀地礦業股

權差異的原因或事實，本公司將會進一步發出公告向股東提供更新資料。 

 

有關第一項民事裁定與第二項民事判決的關係的澄清 

 

根據本公司進行的公開記錄搜索顯示，（a）河南桂圓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注冊

資本為人民幣 10,000,000 元，分別由深圳市凱登實業有限公司（「深圳凱登」）和張繼懷持

有 90%及 10%股權；及（b）深圳凱登為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注冊資本為人民幣

8,000,000 元，其股東三人，分別為廖禮明、林富春和張自紅，但他們之間的股權比例則未

有在本公司所進行的公開記錄搜索中顯示。 

 

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本公司目前並不知悉（a）第一項民事裁定與

第二項民事判決之間有任何關係；及（b）第一項民事裁定原告、河南桂圓（或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與劉先生之間有任何關係。假如本公司於日後民事訴訟和刑事投訴中發現任何有關

上述關係的事實，本公司將會進一步發出公告向股東提供更新資料。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萬隆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周泓  

 

香港，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   

 

執行董事：   

周泓先生 (主席 )   

張偉成先生   

 

非執行董事：   

方科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江志先生   

梁家駒先生   

黃翠珊女士  


